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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題： 

發票人陳小姐居住台北市，其簽發發票日記載為民國 108年 11月 1日、票面金額記載

為新臺幣陸拾萬元、A銀行為付款人、付款地為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○號之支票，交付給票

載之受款人張先生。請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說明張先生對陳小姐之票據付款請求權，依票據法規定，自何日起算？多久期間

不行使，因時效而消滅？【5分】 

（二）說明該支票之付款提示期限為幾日？原因為何？【8分】 

（三）假設張先生於 108年 11月 10日提示請求付款，且 A銀行查知陳小姐之支票存款

帳戶內有陸拾萬元之存款，依票據法規定，A 銀行是否「應」付款？並請說明票

據法之依據。【6分】 

（四）假設張先生忘記有這張支票，經過一年才想起，於 109年 11月 10日提示，且 A

銀行查知陳小姐之支票存款帳戶內仍有陸拾萬元之存款，依票據法規定，A 銀行

應否付款？並請說明票據法之依據。【6分】 

第二題： 

王老闆簽發未記載受款人之支票一紙，請依票據法規定，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支票未記載受款人者，稱為何種支票？【5分】 

（二）發票人王老闆於該支票上記載「禁止背書轉讓」字樣並在其緊接處簽名或蓋章，

發生何種票據上之效力？【5分】 

（三）發票人王老闆可否不在票背簽名，將該支票直接交給陳先生轉讓之？請說明票據

法之規定。【5分】 

（四）嗣後陳先生可否在受款人欄位填入 A商號，以該支票作為向 A商號購買貨物之付

款方式？請說明票據法之規定。【5分】 

（五）如該支票於提示不獲付款，執票人 A商號向發票人王老闆行使票據權利，王老闆

以「已記載禁止背書轉讓」為由拒絕負責，是否有理？並說明之。【5分】 

第三題： 

依銀行法規定，銀行員對客戶資料，負有保密義務；對存款帳戶，亦負有一定責任。請

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說明銀行經營信託及證券業務之人員，銀行法規定應負之保密義務及例外規定分

別為何？【6分】 

（二）銀行法第 48條規定，銀行對於客戶之存款、放款或匯款等有關資料，除有該條規

定情形之一者外，應保守秘密。請說明該條規定之四種例外情形為何？【12分】 

（三）銀行對存款帳戶，應負何種責任？對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之存款帳戶，得予

何種處置措施？【7分】 

第四題： 

張先生為個人資金需要，因其配偶於 A 銀行某分行擔任副理，故擬向該分行申辦貸款

300萬元，期限 3年，並以其名下於 B銀行開立之定期存款單 300萬元設定質權作為擔保。

請依銀行法，回答下列問題： 

（一）貸款期限 3年，此屬於短期、中期還是長期信用？【5分】 

（二）向 A銀行貸款，以 B銀行開立之定期存款單設定質權作為擔保，是否屬於銀行法

所稱之擔保授信？請說明之。【5分】 

（三）A 銀行之某分行得否提供貸款給張先生？是否會違反銀行法利害關係人授信之規

定？對利害關係人授信規定為何？【10分】 

（四）如果該分行貸款給張先生時，未遵守銀行法第 33條授信規定，依銀行法罰則規定，

應處罰 A銀行（法人）？還是行為負責人？【5分】 


